
永春会馆助学金申请表格永春会馆助学金申请表格
BURSARY APPLICATION FORM

会员号码(18 岁以上)
Membership Number



请注意：申请截止日期: 2026 年 01 月 05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四点正

颁奖典礼日期：2026 年 02 月 28 日（正月十二）午宴

注：鉴于 2025 年剑桥普通水准考试成绩将于 2026 年 1 月中放榜，所以在籍考生的成绩须

于成绩放榜后三日内呈交会馆，以便委员会评估。逾期将视为弃权论。



2026 年新加坡永春会馆教育助学金简则

1. 申请教育助学金的资格：

2.1 凡参加新加坡永春会馆，至少一年之现有会员、准会员和会员的子女皆可提出申请。

2.2 申请者需在本国教育部所属学府就读有关课程。

2.3 申请者之操行必须优良，呈上学年成绩单以符合所申请组别之标准。

2.3.1 大学组：

申请者该学年考试成绩须考获及格，刚入学大学一年级学生可以用 A level 会考成

绩申请，同时呈上近期的考试成绩。

2.3.2 理工学院组：

申请者该学年考试成绩须考获及格。

2.3.3 初级学院组：

申请者该学年年终考试成绩须考获及格，副修科华文或中四会考，华文必须及格。

2.3.4 中学组：

申请者该学年年终考试成绩或会考考试成绩须考获及格，且其中一科必须是华文。

2.3.5 小学组（小四至小六）:

申请者该学年年终考试成绩或会考成绩须考获及格，且其中一科必须是华文。

2.4 积极参与会馆活动者将予优先考虑。

2.5 申请者将以家庭经济状况为考量标准，所有呈报资料如有伪造或不实者申请作废。

2.6 申请者家庭经济收入不得超过每月$3000.00，或人均收入不超过$600.00。

2.7 各组助学金款额分配如下:

2.7.1 大学组: 每名$1200.00

2.7.2 理工学院组 每名$ 700.00

2.7.3 初级学院组 每名$ 600.00

2.7.4 中学组 每名$ 500.00

2.7.5 小学组 每名$ 300.00



2.8 每位家长只能为两位子女申请助学金。

2.9 申请助学金者不得同时申请奖学金。

2.10 教育助学金之名额由教育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决定。

2.11 申请者年龄满 18 岁需为本会馆会员并成为本会馆之青年团义工，同时每年需

出席最少 2 次会馆活动。

3. 申请办法

3.1 申请者必须填妥申请表格之所需资料，并随表格附上近照一张，该年学业成绩、课程辅

助活动记录、家长近期月薪结单或近期所得税结单，于申请截止日期前送交本会馆。

资料不完整或逾期者恕不受理。

3.2 申请者若接获面试通知时，须依时出席，缺席者之申请资格将被取消。

3.3 所有成功申请者须亲自于颁奖典礼日领取奖金，缺席者当弃权论。

4. 申请截止日期: 2026 年 01 月 05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四点正

5. 本简则如有未臻完善处，本会馆委任之评审委员会在通过常务委员会之批准，有权加以修

订。评审委员会之评审为最终之决定，任何质询恕不受理。


